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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职院通﹝2023﹞ 15 号

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报废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固定资产报废程序，根据《益阳市

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(益财资〔2023〕

116 号)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固定资产报废工作，由后勤基建处归口管

理。

第三条 学校固定资产无论购置经费来自何种渠道，产

权均属学校，由学校统一管理。拟报废的固定资产权属应当

清晰，取得或者形成的方式应当合法合规，权属关系不明或

者存在权属纠纷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界定权属后予以报

废。被设置为担保物的固定资产报废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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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的有关规定。

第二章 固定资产报废的条件

第四条 各处室、部、中心和二级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各

部门”）申请报废的固定资产，应保证其在形态上的完整性，

确因特殊原因无法保证其形态完整的，应以书面形式加以说

明。

第五条 报废是指按照有关规定或者经有关部门、专家

鉴定，对因技术原因确需淘汰或者无法维修、无维修价值的

国有资产，或者已超过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国有

资产，进行产权核销的国有资产处置行为。

各部门通用设备报废年限应当按照现行国有资产配置

标准规定的使用年限执行，其他资产报废年限可参照《固定

资产折旧年限表》（见附件 1）折旧年限标准执行。已达使用

年限仍可继续使用的国有资产，应当继续使用。

第三章 固定资产报废程序和审批权限

第六条 达到最低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现有工作需要

的固定资产。经后勤基建处鉴定后，在学校“固定资产管理

系统”中提交处置申请，并在系统打印《益阳职业技术学院

固定资产处置报告单》，填报《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

处置报废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逐级审批。

第七条 对未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。应从严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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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报废，因技术原因确需淘汰或者无法维修、无维修价值的，

申请部门需书面说明报废的原因，由后勤基建处、财务和纪

检监察室联合进行技术鉴定。通过鉴定后在学校“固定资产

管理系统”中提交资产处置申请，并打印《益阳职业技术学

院固定资产处置报告单》。在填报《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

资产报废技术鉴定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逐级审批。

第八条 固定资产报废审批：

（一）单项（批量）账面原值 5 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报

废，逐级审核后，报分管后勤的校领导审批。

（二）单项（批量）账面原值 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以上，

50 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报废，逐级审核后，报校长办公会议

审议决定。

（三）单项（批量）账面原值 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以

上的固定资产报废，逐级审核后，报校党委会议审议决定。

第九条 学校内部审批完后，相关表格、资料交后勤基

建处汇总，再统一填报《益阳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处置申请表》按要求逐级审批。

第十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报废，除按以上程序进行

外，还需报归口部门审批。

第十一条 污染严重或有放射性等特殊设备的报废，必

须向国家指定部门提出申请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二条 房屋的报废，需由专业资质公司出具房屋危

房鉴定报告或上级相关批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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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车辆的报废，由使用管理部门需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后勤基建处审核后按政府有关规定办理报废手续。

第四章 报废固定资产的处理要求

第十四条 学校已报废固定资产的处理，应遵循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已报废的固

定资产，不得将废旧物资变卖的收入放入本部门使用。

第十六条 对批准报废的仪器设备，在后勤基建处统一

回收前，必须保证仪器设备及配套部件的完整。对确因教学、

科研需要，作为教学拆装实践或实验研究留用或需拆除有用

部件留用的，由留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后勤基建处审批后

方可拆卸留用。

第十七条 报废固定资产处理的方式：

（一）已批准报废原值在 5 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，由后

勤基建处会同使用部门进行残值评估和询价处置。报废固定

资产处置收入在 20 个工作日内全部上缴市财政非税账户。

（二）已批准报废原值在 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以上固定

资产，应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允许范围内，遵循学校经济利益

或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，由后勤基建处会同使用部门和财

务、纪检监察室进行报废固定资产的残值评估并填写《益阳

职业技术学院报废固定资产残值评估表》（附件 4），通过

市场竞价方式公开处置。报废固定资产处置收入在 20 个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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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日内全部上缴市财政非税账户。

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归档资料：

（一）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报废审批表；

（二）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报告单；

（三）特定事项的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按规定需要技术鉴定的，需提供资产部门的技术

鉴定资料；

（四）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报废固定资产残值评估表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材料（包括各类会议纪要、市机关事务

局批文、处置收益凭据等）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此前其他相关规

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后勤基建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

2.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报废审批表

3.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报废技术鉴定表

4.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报废固定资产残值评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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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5 月 12 日

分 送：全体校领导，各二级学院、部门。

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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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

固定资产类别 内容
最低使用年
限（年）

固定资产类别 内容
最低使用年
限（年）

房屋及构筑物

业务及管理用房

钢结构 50

专用设备

电力工业专用设备 20-30

钢筋混凝土结构 50 工程机械 10-15

砖混结构 30 农业和林业机械 10-15

砖木结构 30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10-15

简易房 8 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10-15

房屋附属设施 8 饮料加工设备 10-15

构筑物 8 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10-15

通用设备

计算机设备 6 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5-10

办公设备 6 医疗设备 5-10

车辆 8 电工、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5-10

图书档案设备 5 安全生产设备 10-20

机械设备 10 邮政专用设备 10-15

电气设备 5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10-20

雷达、无线电和卫星导航设备 10 水工机械 10-20

通信设备 5 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10-20

广播、电视、电影设备 5 专用仪器仪表 5-10

仪器仪表 5 文艺设备 5-15

电子和通信测量设备 5 体育设备 5-15

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、衡器 5 娱乐设备 5-15

家具、用具及装

具

家具 15 石油和化学工业专用设备 10-15

用具、装具 5 炼焦和金属冶炼轧制设备 10-15

注：来源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3号——固定资产》应用指南（财会〔2017〕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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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报废审批表

申报部门:（盖章） 申请日期：

序号 资产名称
资产

编号

规格

型号
数量 购建日期

账面价值

（元）

净值

（元）

使用

方向

合计

申请人意见

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

教学科研设备归口

部门意见

后勤基建处意见

财务部门意见

分管后勤校领导意见

校长意见

注：1.此表只填写需报废固定资产的分类汇总情况，详单即由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系

统输出的《益阳职业技术学院资产处置报告单》；只有涉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报废

才需归口部门负责人审核；

2.处置报废单项（批量）5万元以下固定资产由分管副校长审批；5万元（含 5万

元）以上，50 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报废，逐级审核后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；超

过 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以上的固定资产，逐级审核后，报党委会议审议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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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报废技术鉴定表

单位名称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

号
资产名称 资产编号 规格型号 数量 购置日期

账面价值

（元）

最低使

用年限

技术鉴定结果：

鉴定人

基本信息

所在部门 职务（职称） 本人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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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报废固定资产残值评估表
申请部门：（盖章） 申请日期：

序

号
物资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 备注

合 计

物资现状 （注明存放地点、物资完整情况等）

评估价

处置成交价（元）
受买单位（人）

签章

评估人员及现场

监督人

所在部门 职务（职称） 本人签名


